
证券代码：002199         证券简称：*ST东晶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6085 

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更正公告 

本公司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 

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6 年 7 月 28 日在《证

券时报》和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)上披露了《重大资产出售报告书(草

案)》、《重大资产出售报告书(草案)摘要》和《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重

大资产出售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》，经事后审核发现，资料在传递过程中出现版

本错误，最终版本与披露版本有所变动，具体更正内容如下： 

1、报告书和摘要 

（1）将本报告书和摘要中“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述”之“八、2016 年 3 月

31 日经审计数据与未经审计数据的差异”内容调整至“重大事项提示”之“十

三、2016 年 3 月 31 日经审计数据与未经审计数据的差异”。 

（2）将本报告书和摘要中“重大事项提示”之“三、本次交易标的评估及

作价情况”和本报告书“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述”之“三、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”

之“（二）交易标的评估作价”、“第六节 本次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”之“二、交

易价格及定价依据”之“1、黄山光电”中黄山光电 100%股权的评估值由 3,977.79

万元更正为 3,977.78 万元。 

（3）将本报告书和摘要中“重大事项提示”之“九、本次交易对于上市公

司的影响”之“（二）本次交易对公司财务指标的影响”和“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

述”之“（七）本次交易对公司财务指标的影响”中备考报表 2016 年 3 月 31 日

资产总额由 102,013.17 万元更正为 102,762.27 万元，相应经审计和未经审计变动

金额分别由-40,239.45 万元和-41,926.45 万元更正为-39,490.35 万元和-41,177.35

万元。 



（4）将本报告书中“第二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”之“五、上市公司主要财

务指标”之“（二）最近两年一期合并利润表摘要”中 2016 年 3 月 31 日扣除非

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由-4,726.67 万元更正为-4,722.86 万

元。 

（5）将本报告书中“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”之“一、黄山光电”之“（七）

交易标的最近两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”之“4、非经常性损益表”中 2016

年 1-3 月财务数据进行了更正。 

（6）将本报告书中“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”之“二、成都锐康”之“（八）

最近三年发生的资产评估、股权转让、增资情况”之“1、最近三年的资产评估

情况”之“（3）2016 年 4 月减值测试评估”中设备类固定资产账面值由

115,075,486.98 元更正为 102,080,553.90 元，无形资产—土地使用权账面值增值

由 3,195,443.05 元更正为 6,373,894.77 元。 

（7）将本报告书中“第五节 交易标的的评估或估值”之“二、本次评估情

况”之“（四）评估结论”之“2、成都锐康”中资产评估汇总表添加了在建工程

和其他非流动资产的评估，并将无形资产的评估价值由 1,595.48 万元更正为

1,615.47 万元，相应评估增减值由 1,243.77 万元更正为 1,263.77 万元，增值率由

353.64%更正为 359.32%；“（五）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”之“2、成都锐康”中无

形资产评估价值、增值和增值率进行了相应更正。 

（8）将本报告书中“第八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”之“一、本次交易前上市

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讨论与分析”之“（二）经营成果分析”之“2、主营

业务毛利及毛利率分析”中2015年度主营业务合计毛利率由-5.89%更正为-0.39%，

2014 年度主营业务合计毛利率由 27.76%更正为-0.14%； “（二）经营成果分析”

之“4、期间费用分析”中 2016 年 1-3 月期间费用合计数由 2,460.08 万元更正为

3,224.23 万元。 

（9）将本报告书中“第八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”之“一、本次交易前上市

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讨论与分析” 之“（一）资产负债情况”和“（二）

经营成果分析”中 2016 年 3 月 31 日、2016 年 1-3 月财务数据由未经审计财务数

据和财务指标更新为经审计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，并对相应分析中引用 2016 年



3 月 31 日和 2016 年 1-3 月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进行了更正。 

（10）将本报告书中“第九节 财务会计信息”之“一、标的公司最近两年

一期简要财务报表”之“（一）黄山光电”和“（二）成都锐康”中财务数据进行

了更正。 

（11）将本报告书中“第十二节 其他重要事项”之“三、上市公司负债结

构是否合理，是否存在因本次交易大量增加负债的情况”中本次交易完成后备考

报表上市公司资产总额由 102,584.93 万元更正为 102,762.27 万元，资产负债率由

57.92%更正为 57.82%。 

（12）对本报告书和摘要中目录进行了相应更新。 

2、财务顾问报告 

（1）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中“重大事项提示”之“二、标的资产的估值及

定价”和“第五章 本次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”之“（一）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” 

之“1、黄山光电”中黄山光电 100%股权的评估值由 3,977.79 万元更正为 3,977.78

万元。 

（2）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中“重大事项提示”之“四、本次交易对于上市

公司的影响” 之“（三）本次交易有助于提升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和提升财务指标”

和“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述”之“四、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”和“第四章 交

易标的资产评估情况”之“二、董事会对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的分

析”之“（二）交易标的定价的公允性分析”和“三、本次交易定价合理性分析”

之“（二）交易标的定价的公允性分析”和“第六章 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”

之“五、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和财务状况的影响”之“（二）本次交易

完成后，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变化分析”中备考报表 2016 年 3 月 31 日资产总额由

102,013.17 万元更正为 102,762.27 万元，相应经审计和未经审计变动金额分别由

-40,239.45 万元和-41,926.45 万元更正为-39,490.35 万元和-41,177.35 万元。 

（3）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中“第二章 交易双方”之“（五）公司主要财务

数据”之“2、最近两年一期合并利润表摘要” 中 2016 年 3 月 31 日扣除非经常

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由-4,726.67 万元更正为-4,722.86 万元。 



（4）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中“第三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”之“（四）黄山

光电最近两年及一期的财务数据”之“4、非经常性损益表”中 2016 年 1-3 月财

务数据进行了更正。 

因上述更正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，公司深表歉意。 

更正后的《重大资产出售报告书(草案)（修正稿）》、《重大资产出售报告书(草

案)摘要（修正稿）》和《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之独立财

务顾问报告（修正稿 ）》，详见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)相关公告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6 年 7 月 29 日 

 

http://www.cninfo.com.cn/



